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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博雅教育中心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4年 11月 25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10分 

地點：博雅教育中心會議室（教穡大樓 313） 

主席：陳 復主任 

紀錄 :黃珮鈞助教 

壹、主席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 

參、業務報告: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通識多元選修課程「生活中的物理」為非同步遠距

課程，此一課程已於 104學年度第 1學期提為遠距課程。 

肆、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提案 案由及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一 
案由：104學年第 2學期通識多元選修續開課程，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經 104/11/12第一次院課程會

審議通過。 

二 

案由：104學年第 2學期通識多元選修新開課程，提請討論。 

決議： 

一、 除「職業安全與衛生」與「給工程師的生物觀點」

兩門課較像是專業學院的特色選修課程，宜調整與增

加通識教育的博雅精神元素，裨益更具生活性與應用

性的內涵，並將經修訂內容再送交通識教育委員會課

程委員會審查外，其餘 5門課照案通過。 

二、 已同意開課與上開須經修訂再送交通教會課程委

員會審查課程，本中心將通知開課教師依校外委員審

查意見及課程會委員建議事項，請修改課程內容並且

填寫審查意見回覆表。 

經 104/11/12第一次院課程會

審議通過。 

三 
案由：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通識多元選修課程預計修課人數

超過 80人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經 104/11/12第一次院課程會

審議通過。 

四 
案由： 104學年度第 2學期通識多元選修課程修課對象限修

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經 104/11/12第一次院課程會

審議通過。 

五 案由：審議 104學年度第 2學期教師開課審查表，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經 104/11/12第一次院課程會

審議通過。 

六 
案由：修正「國立宜蘭大學通識多元選修課程開課準則」辦

法 

決議：照案通過。 

經 104/11/12第一次院課程會

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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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提案： 

提案一：（提案單位-博雅教育中心） 

案由：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語言中心所開課程「跨文化溝通」、「職場英文」

等 2門課程，擬增列為可抵免通識多元選修課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舒緩學生對通識多元選修課程之選課需求，擬增列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語言中心所開課程「跨文化溝通」、「職場英文」等 2 門課程，

為可抵免通識多元選修課程。 

二. 檢附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跨文化溝通」、「職場英文」課程大綱請

閱附件一(P4-12)。 

擬辦：通過後，續送通識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提案單位-博雅教育中心） 

案由： 授權由中心主任來核可語言中心開設國際通識教育相關課程作為多元

選修課程，提請討論。 

說明：為舒緩每學期學生對通識多元選修課程之選課需求，擬請同意授權博雅

教育中心主任可就該學期語言中心所開符合國際通識教育旨趣的課程將

其擇定增列為可抵免通識多元選修課程。 

擬辦：通過後，續送通識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提案單位-博雅教育中心） 

案由：104 學年第 1 學期暨 104 學年第 2 學期通識多元選課程核心能力值，提

請追認。 

說明： 

一. 經教務處於 104年 11月 11日通知提請本中心追認 104學年第 1學期暨 104

學年第 2學期新開通識多元選課程核心能力值。 

二. 檢附課程清單請閱附件二(P13-17)。 

擬辦：通過後，續送通識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提案單位-博雅教育中心） 

案由：104學年度第 2學期通識多元選修課程「王陽明帶你打土匪」申請為遠

距教學課程實施，通過後報部備查，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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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王陽明帶你打土匪，為利用本校磨課師課程，所開設之實體課程，為充分

利用磨課師課程之特性，本課程採用非同步遠距教學法讓學生研習課程，

並利用面授課程進行翻轉討論與實做。 

二. 檢附國立宜蘭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請閱附件三(P18-19)。 

三. 檢附課程大綱詳如附件四(P20-25)。 

擬辦：通過後，續送通識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提案單位-博雅教育中心） 

案由：修正「國立宜蘭大學通識多元選修課程開課準則」辦法第十條，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原第十條條文:「累計二個開課學期期末教學反應問卷分數低於 3.5分的課

程，不接受該課程後續開課申請。」擬 修改為：「累計兩個開課學期期

末教學反應問卷分數低於 3.5分的課程，不接受該課程後續開課申請。」 

二. 檢附「國立宜蘭大學通識多元選修課程開課準則」條文修正對照表，請閱

附件四(P26-27)。 

擬辦：通過後，續送通識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 

提案： 

柒、散會: 下午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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